
关于开展 2024年度廉政风险防控动态管理
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直属单位、各职能部门：

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巩固党纪学习教育成

效，不断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学校廉政风险防

控工作，结合监督工作发现问题，现就开展 2024 年廉政风

险防控动态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问题导向

根据近年来监督检查情况，学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1.岗位风险点及防控措施未做到全覆盖或调整不及时，

如部分学院廉政风险防控体系未覆盖全体学生辅导员，部分

机关部处未将自聘工作人员纳入，部分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调

整后未及时更新廉防体系人员名单。

2.部分岗位廉政风险点及廉政风险防控措施过于简单，

未完全对照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制度机制、外

部环境五个方面查找风险，存在私自改表减项情况。

3.部分岗位未结合实际工作职责排查风险点，个别单位

依然存在不同岗位间风险点及措施雷同情况。

4.个别单位存在人员风险防控等级确定不合理情况，如

领导干部风险等级低于一般工作人员。



二、工作安排

1.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各单位在 2023版廉政风险防控台

账的基础上，开展自查自纠，重点查改未及时更新、人员有

漏项、内容雷同、风险等级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填写《廉政

风险防控动态管理工作自查表》（附件 1）。

2.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台账。结合党纪学习教育成效及部

门工作实际，对本单位各岗位职责职权进行再梳理，制定切

实有效防控措施，确保廉政风险点全覆盖、风险岗位全覆盖、

风险环节全覆盖。

3.强化协同监督治理力度。校级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

工作牵头单位（见附件 2）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结合内控

体系建设要求，在加强学校面上廉政风险管控同时，监督指

导各单位在相关领域进一步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

明确、措施有力、监管有效、预警及时的廉政风险动态防范

机制。

三、工作要求

1.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好

工作的督促落实；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抓好

分管业务的廉政风险动态防范管理工作。中层领导人员要带

头查找本岗位廉政风险，带头制定和落实动态防范措施，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2.9月 20日前，各单位通过清廉南航“党风廉政建设履

责记实”模块更新手册，并提交《廉政风险防控动态管理工

作自查表》纸质版至纪委办。



联系人：廖元元、夏冰 联系电话：84890250

附件：1.廉政风险防控动态管理工作自查表

2.校级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点与防控措施表

纪委办

2024年 6月 26日


